附件3
承诺书

我已仔细阅读《关于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公告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在此我郑重承诺： 

一、本人目前是符合下列全部情况的失业人员：

在法定劳动年龄内；

名下没有土地；

名下没有单位或组织为本人缴纳保险、公积金；

名下没有未注销状态的工商部门注册登记，不属于有效的个体工商户、企业法人、股东、管理人员、监事、理事、财务人员；

名下没有处于经营性状态的门市房、营运车辆的（包括出租车、客车、载货汽车等）；

不存在有效的在校学籍；

非现役军人；
在本地常住；
具备劳动能力；
目前未被判刑、未处于取保候审状态。
二、符合以上全部情况的同时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。

本人是年满40周岁的女性，或年满50周岁的男性；

本人有残联部门核发的残疾证明；
本人持有民政部门核发的低保证明；
本人曾荣获县以上（含县级）劳动模范；
军人（现役）配偶失业人员。本人为现役军人配偶；
烈属失业人员。本人为烈属；
单亲家庭抚养未成年子女本人单亲家庭抚养未成年子女，持有离婚或丧偶证明，抚养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；
本人为刑满释放的“三无”人员，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、无业可就、无亲可投；
本人是已进行失业登记且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的脱贫人口；
本人是进行失业登记且录入民政部门信息系统当中的低保、特困、低保边缘、支出型困难群众等人员。
本人是连续失业1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满足自领取毕业证之日起1年内无单位参保、无单位缴纳公积金、无未注销状态的工商部门登记、无经营性状态的门市房、无营运车辆（此类仅限于确定录用、由公对公过名单的形式认定）；

报考本人身份证号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
